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是 

否 

不通過 

通過 

教育局進行處理，並視需要於三十日內

提報教育局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 

評議小組審議 

組審議 

學校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(五日內) 

教評會作成解聘、停聘、

不續聘之決議 

 

函報教育

局備查 

學校判斷個案情形，決定是否

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

 
是 

 

1.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

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。 

2.教評會作成決議時，係先就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、

等處理方式式進行表決，復就處理方式進行同

意、不同意之表決。 

3.教評會未作成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之決議時，應

函報教育局備查。 

經學校或專審會審議輔導無效須移送教評會審議

者，通知當事人後，於五日內召開教評會審議；教

評會審議，學校應檢具相關資料函請當事人陳述意

見。 

因程序瑕疵或 
事實須再查明 

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十日內，檢送教評會會議

紀錄及其他相關佐證資料報本局核准，並同時以書

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。 

否 

 繼續任教 

學校組成調查小組進行查證 

學校自行調查 

 

向教育局申請調查 

 

專審會組成調查小組進行查證 

決定是否輔導 繼續任教 
否 
 

學校組成輔導小組進行輔導 專審會組成輔導小組進行輔導 

1.應於接獲學校申請後十日內提
專審會決定是否受理。 

2.應組成二人或三人之調查小組
進行調查；調查小組成員中，
申請學校之教師至多一人得參
加調查。 

3.調查期程以十四日內為原則，
至多不得超過三十日。 

4.調查結束後十日內將調查報告
提專審會審議。經專審會審議
決定之調查報告，應以書面通
知學校及當事人。 

1.成立調查小組，並由校
長擔任召集人。 

2.調查期程以十四日內
為原則，至多不得超過
三十日。學校應將調查
結果於十日內通知當
事人。 

審議輔導是否有成效? 繼續任教 

是 
 

是 
 

否 
 

局函核准 

1.應安排一位或二位績
優教師擔任輔導員進
行輔導。 

2.輔導期程以二個月為
原則，延長期間不得超
過一個月。 

1.應於接獲學校申請後十日內提
專審會決定是否受理。 

2.應組成二人或三人之輔導小組
進行輔導；輔導小組成員中，
申請學校之教師至多一人得參
與輔導。 

3.輔導期程以二個月為原則，延
長期間不得超過一個月。 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

處理不適任教師作業流程圖（二） 

【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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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接獲投訴或主動發現，教師有教學不力

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

1.學校接獲投訴或主動發現後 48小時內，由校長邀

集教師會、家長會、行政代表研商是否成立調查

小組。 

2.調查小組由行政代表、家長會、教師會共同組成，

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。調查時

並得徵詢班級家長代表及相關人員之意見。 

3.「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」情事認定參考基準，

依「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

事項」附表二。 

1.局核定函到校後，應即以書面方式附具理由及救 

濟程序通知當事人，並應注意送達程序。 

2.教師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提起申訴。 


